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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0554号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固锝”）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

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苏州固锝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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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

编制，如实反映苏州固锝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苏州固锝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苏州固锝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苏州固锝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债券之用，

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江强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施昀筱 

 

 

 

 

中国 · 上海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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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本公

司将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 2020 年 9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74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

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阿特斯”）等交易对方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893,186 股购买苏州晶银 45.20%

股权，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124.94 万元。 

2021 年 5 月，本公司向 12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9,021,943 股，每股

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7.72 元，募集资金总额 301,249,399.96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税 2,878,788.62 元（其中保荐承销费用 2,841,975.47 元、股权登记费 36,813.1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8,370,611.34 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止，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3,012,494.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到账金额为 298,236,905.96 元）已全部到达公司并入账，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4686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并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2021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根据现行《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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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苏州晶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晶银”）、保荐

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2250198864300000607 298,236,905.96 0.00 2023/1/11 销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3050020010120100351456 0.00 0.00 2022/5/31 销户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1654800000958 0.00 0.00 2023/3/9 销户 

合计  298,236,905.96 0.00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及苏州晶银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534.06 万元（含

置换前期投入部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均未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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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苏州晶银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504.96 万元。此次置换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

行置换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上述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使用募投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一期项目年产太阳能电子

浆料 500 吨 
12,735.98 4,936.97 4,936.97 

2 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1,000.00 567.99 567.99 

合计  13,735.98 5,504.96 5,504.96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及苏州晶银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要求的投资产品，

该决策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

循环滚动使用，并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由公司及子公司

财务部门负责实施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苏州晶银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的

51654800000958 账户进行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购买的投资产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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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存单号 金额（元） 年化利率 购买日 到期日 

本期取得的投资

收益（含税） 

2021 年度购买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77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010005701  10,000,000.00  2.8500% 2021/7/16 2021/8/16  23,750.00  

2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80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020005704  10,000,000.00  3.0000% 2021/7/16 2021/9/16  50,000.00  

3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83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030005707  10,000,000.00  3.2000% 2021/7/16 2021/10/16  80,000.00  

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88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060005712 10,000,000.00 3.4500% 2021/7/16 2022/1/16  172,500.00  

5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89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090005713  10,000,000.00  3.5100% 2021/7/16 2022/4/16  263,250.00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90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100005714  10,000,000.00  3.5300% 2021/7/16 2022/5/16  294,166.67  

7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1 年第 591 期结构性存款 202107143M0110005715  10,000,000.00  3.5500% 2021/7/16 2022/6/16  325,416.67  

2022 年度购买 

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2 年第 233 期定制结构性存款 202202173M0020006932  20,000,000.00  2.9000% 2022/2/21 2022/4/21  96,666.67  

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2 年第 542 期定制结构性存款 202205063M0030007419  27,000,000.00  3.1000% 2022/5/9 2022/8/9  209,250.00  

1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2 年第 618 期定制结构性存款 202205203M0010007520  10,000,000.00  2.9100% 2022/5/23 2022/6/23  24,250.20  

1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2年第 120期标准化结构性存款 202208123S0000007938  40,000,000.00  2.9000% 2022/8/15 2022/8/31  51,555.56  

12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022年第 131期标准化结构性存款 202209023S0000008058  40,000,000.00  2.9000% 2022/9/5 2022/9/30  80,555.56  

13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30,000,000.00  1.8000% 2022/4/21 2022/5/5  21,000.00  

合计    237,000,000.00    1,692,3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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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2022 年 10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 

2022 年，公司已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47,753,913.33 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845,062.60 元、应付未付款 18,551,646.8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项目、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

关税费项目，无法直接产生收入，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

上的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经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74 号文《关于核

准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苏州固锝向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阿特斯”）发行 9,537,601 股、向昆山双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昆山双禺”）发行 1,629,168 股、向汪山发行 18,069,354 股、向周欣山发行

10,471,604 股、向唐再南发行 829,825 股、向周丽发行 193,985 股、向苑红发行 43,107

股、向朱功香发行 43,107 股、向方惠发行 26,942 股、向陈华卫发行 21,553 股、向辛

兴惠 10,776 股、向包娜发行 10,776 股、段俊松发行 5,388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上

述股东合计持有的苏州晶银 45.20%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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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20 年 11 月 20 日，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公司准予变更

登记通知书》，苏州阿特斯、昆山双禺、汪山、周欣山、唐再南、周丽、苑红、朱功

香、方惠、陈华卫、辛兴惠、包娜、段俊松持有的苏州晶银 45.20%股权已变更登记

至本公司。苏州晶银取得了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81019892Y）。本次变更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苏州晶银 100%

股权，苏州晶银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苏州晶银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3,181.44 108,855.38 89,940.55 52,593.29 46,339.02 

负债总额 53,715.94 28,792.23 24,283.31 13,243.60 10,881.00 

所有者权益 99,465.50 80,063.15 65,657.24 39,349.69 35,458.02 

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苏州晶银生产经营情况及效益贡献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07,211.86 199,967.02 117,038.70 75,602.82 96,895.31 

营业利润 19,757.56 15,684.94 5,236.99 4,128.88 9,972.13 

净利润 18,022.61 14,133.96 5,071.58 3,891.67 8,789.32 

注：上述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数据业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 效益贡献情况 

苏州晶银生产经营稳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自 2020 年本公司对苏州晶银实现

100%控股后，苏州晶银未出现对公司业务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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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双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汪

山等 11 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关于期间损益约定如

下：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包含当日）止，苏州晶银在此期间产生的

收益由本公司享有、亏损由苏州阿特斯、昆山双禺及汪山等 11 名自然人补足，且如

有亏损，应在《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的 20 个工作日内，由苏州阿特

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双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汪山等 11 名自然人按

照各方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日所持有的苏州晶银股权的比

例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全额补足。 

苏州晶银过渡期损益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出具了《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6094 号）。根

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审计结果，过渡期内苏州晶银实现净利润 2,903.89 万元，未发生

经营亏损，因此苏州阿特斯、昆山双禺及汪山等 11 名自然人无需承担补偿责任，过

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本公司享有。 

 

五、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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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124.9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534.0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2021 年： 24,790.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2022 年： 743.89 

      2023 年：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7,888.96 7,888.96 7,888.96 7,888.96 7,888.96 7,888.96 0.00 不适用 

2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年产太阳能

电子浆料 500 吨（注）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年产太阳能

电子浆料 500 吨（注） 

12,735.98 12,735.98 8,160.86 12,735.98 12,735.98 8,160.86 4,575.12 2022 年 6 月 

3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8,500.00 8,500.00 8,500.00 8,500.00 8,500.00 8,500.00 0.00 不适用 

4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1,000.00 1,000.00 984.24 1,000.00 1,000.00 984.24 15.76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124.94 30,124.94 25,534.06 30,124.94 30,124.94 25,534.06 4,590.88  

注：350 吨/年产能为原有产能搬迁，150 吨/年产能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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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 

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不适用（注 3） 

2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年产太阳

能电子浆料 500 吨 
115.29%（注 2） 47,381.15（注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1,924.99  91,924.99  是 

3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不适用（注 3） 

4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

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不适用（注 3） 

 

注 1：根据《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标的公司一期项目年产太阳能电子浆料 500 吨”项目的经济效益预测指标为：

项目建成达产后稳定期年销售收入 47,381.15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6.68%，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7.34 年。由于项目尚未达到预计回收期，选取年销售收入为承诺效益。 

注 2：根据《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太阳能电子浆料 500 吨新建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增产能规划方案：项目新增产能为 150(吨)，新增销量为 120(吨)。2023 年度苏州晶

银累计实现销售浆料 576.45 吨销售收入 306,416.63 万元，原有产能搬迁 350 吨，新建项目实现产能 172.94 吨（150/(350+150)*576.45 吨），对应销售收入为 91,924.99 万元。 

注 3：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项目、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项目，无法直接产生收入，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